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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23日至 27日，马普托 
临时议程项目 10 
审议缔约国根据第 5条提出的请求 

  对津巴布韦根据《公约》第 5条提出的延长完成杀伤人员 
地雷销毁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主席代表负责分析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1. 津巴布韦于 1998年 6月 18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1999年 3月 1日
对津巴布韦生效。在 2000年 1月 11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津巴布韦报告
了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布设或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津巴布韦有义务

在 2009 年 3 月 1 日之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
人员地雷。津巴布韦认为自己无法按期完成，向 2008 年缔约国第九届会议(第九
届会议)请求延期 22 个月至 2011 年 1 月 1 日。第九届会议一致同意批准该项
请求。 

2. 在 2008 年批准津巴布韦的请求时，第九届会议指出，一个缔约国在公约生
效近 10 年之后仍无法明确还有多少剩余的工作以及将如何开展这些工作，这也
许令人遗憾，但积极的一面是，津巴布韦准备采取步骤查明余下的挑战究竟有多

大，并据此制定计划，对完成第 5条的执行所需要的时间作出明确的预测。在这
一背景下，第九届会议指出，重要的是津巴布韦请求延长的期限应仅为评估相关

事实和根据这些事实制订一个有意义的前瞻性计划所必需的时间。第九届会议还

指出，津巴布韦请求延期 22 个月，即预计从提出请求之日算起，它将需要两年
左右的时间来查明余下的挑战、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提交第二次延期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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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年 8月 3日，津巴布韦向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提出延长 2011年 1月 1
日这一期限的请求。2010 年 9 月 28 日，津巴布韦向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提交修
订后的延期请求，其中就主席提出的问题提供了补充材料。津巴布韦请求将期限

延长 24个月至 2013年 1月 1 日。缔约国第十届会议(第十届会议)一致同意批准
该项请求。 

4. 在 2010 年批准津巴布韦的请求时，第十届会议指出，虽然津巴布韦没有遵
守缔约国第九届会议记录的该国作出的承诺，即查明余下的挑战究竟有多大，据

此制订计划，对完成第 5条的执行所需要的时间作出明确的预测，但积极的一面
是，津巴布韦已承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前建设自身能力，提高效率，开展调
查，使有能力提供援助者参与进来。在这一背景下，第十届会议指出，津巴布韦

已明确表示，要充分执行请求内所列计划，必须向其提供外部支助，而津巴布韦

可以通过提高国家自主性和加强费用较低的人道主义排雷努力，包括通过符合

《国际排雷行动标准》的国家标准和强化民事排雷主管机关，来增强有能力提供

援助者的信心。第十届会议还指出，津巴布韦请求延期 24 个月，即预计从提出
请求之日算起，它将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来查明余下的挑战、制定详细的计划和

提交第三次延期请求。 

5. 2012 年 3 月 30 日，津巴布韦向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第十一届会议)主席提
出延长 2013年 1月 1日这一期限的请求。2012年 10月 29日，津巴布韦向第十
一届会议主席提交修订后的延期请求，其中就主席提出的问题提供了补充材料。

津巴布韦请求将期限延长 24 个月至 2015 年 1 月 1 日。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第
十二届会议)一致同意批准该项请求。 

6. 在 2012 年批准津巴布韦的请求时，第十二届会议指出，虽然津巴布韦没有
遵守缔约国第十届会议记录的该国作出的承诺，即查明余下的挑战究竟有多大，

据此制订计划，对完成第 5条的执行所需要的时间作出明确的预测，但积极的一
面是，津巴布韦已努力建设自身能力和提高效率，争取到国际组织的支助，并制

定了所余区域的调查和清理计划。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二届会议指出，津巴布韦

必须按照第九届会议的建议，利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高度确信地解禁怀疑布

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并鼓励津巴布韦继续寻求更好的、能使其在更短时间

范围内履行义务的土地解禁和核证技术。第十二届会议还指出，津巴布韦请求延

期 24 个月，即预计从提出请求之日算起，它将需要两年零 3 个月左右的时间来
查明余下的挑战、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提交第四次延期请求。 

7. 2013年 12月 31日，津巴布韦向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第十三届会议)主席提
出延长 2015 年 1 月 1 日这一期限的请求。2014 年 3 月 19 日，地雷清除、地雷
危险教育和排雷行动技术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函请津巴布韦提供补充材料。津巴

布韦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就联合主席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复。津巴布韦请求将期限
延长 3年至 2018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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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求表明，津巴布韦现在了解到，最初受污染总面积为 310.65 平方公里，
共 10 个雷区：维多利亚瀑布至姆利比济(88 平方公里)、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
(141.68 平方公里)、桑戈镇边检站至克鲁克斯角(22.9 平方公里)、卢兹图至姆济
特教区(30 平方公里)、示巴森林至利肯山(20 平方公里)、缅甸谷(1.32 平方公
里)、鲁欣加(2.8 平方公里)、卢苏卢(2.8 平方公里)、姆库布拉(0.55 平方公里)和
卡里巴(0.6平方公里)。  

9. 与 2010 年获准的请求一样，这次的请求也指出，根据军事计划进程和数量
有限的现有记录，并根据国家扫雷中队(扫雷中队)的经验，津巴布韦境内有三种
不同的雷区：“防疫线”，一般由按标准型式埋设的 25 米宽的三道地表下杀伤
人员地雷所组成，埋设点接近国际边界或在国际边界上；犁铧雷雷场，主要由三

道安装在 0.5 到 1 米高的桩子上的犁铧雷定向破片杀伤人员地雷组成，周围以地
表下杀伤人员地雷形成保护带；和加强型犁铧雷雷场，由六道安装在 0.5 到 1 米
高的桩子上的犁铧雷定向破片杀伤人员地雷组成，周围以地表下杀伤人员地雷形

成保护带。请求还指出，这些雷区在布雷型式和地雷类型方面有些变化。 

10. 请求指出，津巴布韦一直未能维持一个可靠的数据库来记录地雷伤亡情况，
但津巴布韦估计，自 1980 年以来，地雷已经造成 1,561 多人伤亡，120,020 余头
牲畜和数千只野生动物死亡，而实际伤亡数字很可能高得多。请求还指出，哈洛

信托会和挪威人民援助会在进行调查和清理的过程中一直在收集数据，通过社区

联络和地雷危险教育活动获悉的案件也汇编和送交津巴布韦排雷行动中心。请求

又指出，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雷区和桑戈边防站至克鲁克斯角雷区对民众的影响

最大。此外，请求指出，地雷继续影响农村社区、商业农业和旅游业。负责分析

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请求的缔约国(下称“分析小组”)指出，虽然请求中
表示“仍有伤亡的报告”，但津巴布韦并未按照在《卡塔赫纳行动计划》行动

25 中所作的承诺收集和提供按性别分列的受害者数据。分析小组欢迎津巴布韦
承诺收集有关地雷伤亡数字的资料。 

11. 联合主席问津巴布韦：鉴于津巴布韦在桑戈镇边检站地区开展工作已有数年
之久，而且挪威人民援助会和哈洛信托会曾在若干社区进行过调查，应可提供更

具体的资料来说明地雷对特定雷区附近社区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津巴布韦答

称，穆森盖济和卢温尼亚雷场附近的社区所受影响很大，因为这些社区的日常生

活、劳动和交通都需穿过雷场，对生命的影响是多重的，包括人畜不时遭到不

测，原可用于生产的土地被封锁禁用。津巴布韦表示，一旦雷区清理完毕，迁离

的社区即可返回，而且已为清理后的地区规划了发展活动，包括建造更便于就读

的学校、诊所和安全的出入境通道。津巴布韦还表示，在示巴森林至利肯山、缅

甸谷和卢兹图至姆济特教区等雷场，已对 13 个社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
250 多户人家因地雷污染问题而迁离，大部分人移居莫桑比克。津巴布韦指出，
其中许多户表示，一旦排雷完毕就会返回土地肥沃的原区域，一些地区的当地居

民还曾为了耕种而误入受污染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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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请求指出，杀伤人员地雷的存在使得农民无法利用 167.28 平方公里左右的
沃土(姆库布拉 141.68 平方公里，卢兹图/姆济特教区 25.6 平方公里)，无法自由
行动、取用饮水和进出放牧地，商业农业和旅游业也受到不利影响。分析小组指

出，在请求的延长期内执行第 5条的进展有可能极大地促进津巴布韦境内人身安
全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 

13. 请求指出，津巴布韦动用了军用资源和商用资源进行排雷。请求还指出，由
于津巴布韦依靠的是 1994 年的技术调查报告所载的雷区过时资料，任何未来的
活动需包括重新调查所余雷区，利用最新的调查技术确定全面的污染范围。请求

又指出，余下 8个雷区的调查和清理工作将在哈洛信托会和挪威人民援助会的支
助下进行，哈洛信托会负责调查和清理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鲁欣加和姆库布拉

雷区，挪威人民援助会负责调查和清理卢兹图至姆济特教区、示巴森林和缅甸谷

雷区，国家排雷中队负责调查和清理桑戈镇边检站至克鲁克斯角、卢苏卢和卡里

巴雷区。请求指出，调查工作已于 2012 年 11 月开始，预计在 2014 年 9 月
完成。 

14. 请求回顾，津巴布韦独立后不久即着手进行排雷，迄今为止共清理了
101.775 平方公里(在津巴布韦上次的延期请求中误报为 306.46 平方公里)，共销
毁了 208,338 枚杀伤人员地雷。请求指出，维多利亚瀑布至姆利比济雷场(88 平
方公里)已于 2005 年清理完毕，卡里巴雷场(0.6 平方公里)也于 2013 年清理完
毕。请求还指出，战后初期，每年平均起出 600 件未爆炸弹药，2000-2013 年期
间共起出 1,939件未爆炸弹药。  

15. 请求指出，从 2012年 11月 12日至 2013年 10月 11日，挪威人民援助会地
雷行动方案在三个雷场(示巴森林至利肯山、缅甸谷和卢兹图至姆济特)进行了非
技术性调查、技术性调查和影响评估调查。非技术性调查共涵盖 17,150,000平方
公里，技术性调查共涵盖 37,146 平方公里，影响评估调查共涵盖 15 个社区。请
求还指出，缅甸谷的调查查明，雷场的宽度其实为 150 米，而不是先前估计的
300 米。请求又指出，按目前的 20 名排雷人员人力和目前每名排雷人员每天清
理 40平方公里的排雷率计算，挪威人民援助会估计需要 17年才能完成这 3个雷
场的清理工作。请求进一步指出，作业人员人数计划于 2014 年和以后增至 30
名，这将使预计的时间大为缩短，而业务能力的逐步提高取决于捐助资金的

增加。 

16. 请求指出，哈洛信托会于 2013 年 8 月中旬开始调查活动，两个调查组完成
了对鲁亚河西岸到姆库布拉镇的调查并已开始调查姆库布拉雷场。请求指出，到

2013年 11月底为止，哈洛信托会已调查了 79.3平方公里的前沿地带，从调查的
区域来看，“防疫线”雷场的平均宽度为 30 米，犁铧雷雷场的平均宽度为 61
米，比原先估计的 400米宽要缩短很多。但请求还指出，姆库布拉雷场的平均宽
度为 142 米而非先前估计的 25 米。调查完成后将确知污染的范围。请求又指
出，哈洛信托会将设法加强其在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雷场的业务能力，2013 年
11月有 3个分队，2014年 4月将增至 10个分队，2015年再增至 12个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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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联合主席问津巴布韦是否可提供调查工作的目前情况。津巴布韦答称， 卢
兹图至姆济特教区、示巴森林至利肯山和缅甸谷雷场的调查工作已完成，余下雷

场(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桑戈镇边检站至克鲁克斯角、卢苏卢和姆库布拉)的调
查工作将于 2014年 9月完成。 

18. 请求指出，迄今为止，它的理解是，余下的挑战包括 8 个雷场，面积共
208.88平方公里。   

  表 1 
余下雷区面积估计 

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 141.68平方公里

桑戈镇边检站至克鲁克斯角 14.13平方公里

卢兹图至姆济特教区 25.6平方公里

示巴森林至利肯山 20平方公里

缅甸谷 1.32平方公里

鲁欣加 2.8平方公里

卢苏卢 2.8平方公里

姆库布拉 0.55平方公里

合计 208.88平方公里

 

19. 请求指出，津巴布韦认为，生效后执行工作受阻的原因如下：(a) 政府提供
的排雷资金不足；(b) 排雷设备不足；和(c) 一些潜在的捐助方实行制裁的影
响。请求还指出，由于津巴布韦现在获得国际组织的支助，上述原因大多已不再

成立。 

20. 请求指出，由于雷区已经查明，所用方法是在全面排雷之后解禁土地，在排
雷之前进行技术调查，以确保不会浪费资源在未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排雷。请求还

指出，2013 年 11 月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进行培训后，津巴布韦排雷行
动中心得以组建了一支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队。该工作队将对哈洛信托会和

挪威人民援助会所清理的地区进行质量控制。2013年 12月 9-13日，工作队已对
缅甸谷雷场完成清理的 50,989 平方米进行了质量控制，从而解禁了这片区域。
联合主席问津巴布韦是否考虑引进机械排雷设备等其他资源。津巴布韦表示，从

地形、植被和地雷布设密度看来，使用机械设备即昂贵又困难，但在清理通道和

基本通路时可考虑采用这一技术。  

21. 上文已指出，津巴布韦请求延长三年(直至 2018 年 1 月 1 日)，而津巴布韦
举出的理由是，在随后三年里，津巴布韦将能更清楚地了解余下的挑战，它还很

有把握地预见到，随着各伙伴充分发挥其能力以及其他可能的伙伴和捐助方找到

支持津巴布韦地雷行动方案的途径，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请求还指出，在进

行了调查、再培训和资源整合之后，加上有两个国际排雷组织已开展工作，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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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韦有信心能够根据明确有效的计划开展雷区的清除工作，以根据第 5条的要求
最后清除所有剩余的雷场。   

22. 请求指出，对余下雷区的调查完成后，就能够为津巴布韦制定出全面的清除
计划。津巴布韦将在缔约国第十四届会议上报告调查结果。请求还指出，计划和

时间表是与伙伴组织合作拟订的，有必要着重指出，随着各组织派遣人员到实地

工作并从津巴布韦境内的作业汲取到教训，将对计划予以修订。请求还载列了延

长期内要达到的若干阶段性目标。 

  表 2  
请求的延长期内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 

年份 阶段性目标 

2015 • 清除 1,232,000 平方米(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雷场的 432,000 平方米，
桑戈镇边检站至克鲁克斯角雷场的 550,000 平方米，卢兹图至姆济特
教区雷场的 250,000平方米)。 

• 根据调查结果制定国家战略计划。 

• 提交关于调查结果和正在开展的清除活动的报告，并更新任何雷区的

数量、面积和位置及清除这些雷区的方案。 

2016 • 清除 1,280,000 平方米(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雷场的 432,000 平方米，
桑戈镇边检站至克鲁克斯角雷场的 550,000 平方米，卢兹图至姆济特
教区雷场的 300,000平方米)。 

• 提交关于正在开展的清除活动的报告，并更新任何雷区的数量、面积

和位置及清除这些雷区的方案。 

2017 • 清除 1,504,000 平方米(穆森盖济至卢温尼亚雷场的 554,000 平方米，
桑戈镇边检站至克鲁克斯角雷场的 600,000 平方米，卢兹图至姆济特
教区雷场的 350,000平方米)。 

• 提交关于正在开展的清除活动的结果的报告，并更新任何雷区的数

量、面积和位置及清除这些雷区的方案。 

• 提交新的清除计划，据以提出新的延长最后期限请求。 

23. 请求指出，除了调查和清理活动外，津巴布韦还将调动资源，一旦国防部获
得所需的资金，便将津巴布韦排雷行动中心迁出军事驻扎区，并制定和执行一项

国家战略计划。分析小组指出，津巴布韦承诺开展上述行动固然重要，但津巴布

韦在第十届会议批准的请求中曾作出过相同的承诺。 

24. 请求中载有可能影响履行请求中所作各项承诺的风险和假设，包括大雨、地
形、犁铧雷雷场的金属污染、行政拖延和资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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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请求指出，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开展的活动将总共耗资 12,965,125美元，其中
2,875,000美元由津巴布韦政府出资，10,090,125美元向其他来源筹集。分析小组
指出，由于外部援助对确保及时完成执行工作十分重要，津巴布韦不妨尽快制定

一项资源筹集战略。分析小组还指出，津巴布韦表示地雷危险教育的有关活动将

由伙伴组织执行，但这些活动的费用如何筹供并不明朗，因为所列预算未单列这

笔活动费用。 

  表 3 
请求的延长期的费用估计 

组织 业务  费用 

哈洛信托会 清除 6,170,625美元 

挪威人民援助会 清除 3,919,500美元 

清除 2,000,000美元 

质量控制 80,000美元 

国家排雷中队 

信息管理 15,000美元 

合计 12,185,125美元 

 

26. 分析小组指出，虽然津巴布韦没有遵守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记录的该国作出
的主要承诺，即查明余下的挑战究竟有多大，并据此制订计划，对完成第 5条的
执行所需要的时间作出明确的预测，但感到欣慰是，津巴布韦已努力这样做，并

致力于建设自身能力和提高效率，争取到国际组织的支助，并制定了所余区域的

调查和清理计划。 

27. 分析小组注意到，所有调查活动预计将在 2014 年 9 月前完成，这样就能够
更准确地了解余下的对执行工作的挑战，因此指出，如果津巴布韦在《公约》缔

约国第十四届会议召开之前通过主席向缔约国提交一项更新后的延长期剩余时间

详细工作计划，《公约》将能受益。分析小组指出，该工作计划应载有已知或怀

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所有区域的最新名单、所请求的剩余期内每年打算清理

的区域和负责清理的组织以及详细预算。 

28. 分析小组指出，请求中列出的阶段性目标会对津巴布韦和所有缔约国评估延
长期内的执行工作进展带来极大的帮助。分析小组就此指出，津巴布韦若能在闭

会期间会议和缔约国会议上提供有关本分析报告第 13和第 22段所指承诺和请求
中所作其他承诺的最新情况，将大有助益。此外，分析小组指出，津巴布韦若能

酌情每年向缔约国通报如下信息，将有利于执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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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照《卡塔赫纳行动计划》的行动 17，提供关于雷区数量、位置和面
积，清理或以其他方式解禁这些区域的计划和按清除后解禁、技术性调查后解禁

和非技术性调查后解禁等类别分列的已解禁区域信息。 

(b) 为请求中所述需求筹集资源的情况，包括津巴布韦政府本身提供的
资源。 

 

     
 


